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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2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00） 

盧委員就電子投票制度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94 年 6 月 22 日公司法修正初引進電子投票時，原規定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欲親自

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前 1 日撤銷前意思表示。後因股務單位反應於股東會開會前 1

日撤銷，股務處理作業時間過於緊迫，無法妥適處理，故 100 年 6 月 29 日修正公司法時，將

「開會前 1 日」修正為「開會 2 日前」，以利實務運作。如同意股東於股東會當場撤銷前意

思表示再重新行使表決權，勢必影響股務作業處理之順暢。 

二、目前金管會亦正積極推動電子投票制度，並規定符合一定條件之公開發行公司應採電子投票。

有關股東現場提議修改原決議事項，礙於電子投票比例超過六成無法改變原決議而建議修法

一節，倘允許現場少數股東之決議可否決原決議，等同少數股東可否決多數股東之決定，將

造成少數股東決定公司政策之結果，並不可行。 

三、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編造盈餘分派議案提送股東常會請求承認。如公司可於現

場股東會決定加發現金股利，易遭股東質疑依據及評估基礎，以及為何不於編造盈餘分派議

案即將之納入等，而於現場提出再更改原議案，將引發爭議。 

（二十六）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自來水法擬修正對耗水大戶附徵綠水

費，建請應提撥一定比例做為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經費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7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53） 

廖委員就自來水法擬修正對耗水大戶附徵綠水費，建請應提撥一定比例做為原住民保留地禁

伐補償經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經濟部擬修正自來水法，對商業用水、產業用水及開發地區超額用水者開徵耗水費案，目

前尚在研究階段，徵收與支用方式均在評估中。 

二、未來經濟部如提出自來水法修正案，將參考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立法精神，妥予考量照顧原住民

族地區。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 103 年清明節連假交通疏導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7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56） 

黃委員針對 103 年清明節連假交通疏導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連續假期國道交通疏導措施，係考量假期特性及長度、路網及道路狀況、交通狀況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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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舉辦、歷年實施經驗等因素綜合規劃： 

(一)因本次清明節在連假第 2 天，假期前預判假期第 1 天以南下返鄉掃墓夾雜旅遊旅次為主

，第 2 天南下返鄉掃墓旅次及掃完墓北上返家旅次均大，第 3 天以北上收假旅次為主，

故規劃重點以掃墓、旅遊旅次及返回工作崗位之旅次疏運，假期中則兼顧民眾使用國道

之需求，儘量維持高速公路在一定服務水準。 

(二)本次疏運策略採供需管理與時空分散之策略，分散用路人使用國道時間及降低車流對主

線之干擾，提高高速公路行車順暢，包括降低需求（單一費率、國 5 高乘載管制、匝道

儀控）、增加供給（開放路肩）、時間分散（清明節前一週例假日 8 折收費、夜間暫停

收費、國 5 高乘載管制、匝道儀控）及空間分散（路段差別收費、路況資訊提供）等措

施；另事先調查重點墓區、景點分布及遊樂區優惠措施，並預為因應，同時協調地方政

府相關單位配合，一旦出現車流回堵主線情形，即依不同的交通狀況啟動各項事先擬妥

之相對應因應方案。 

(三)連假期間，本部高公局除利用兩兩交流道間之資訊可變標誌、於重點交流道布設標誌車

，並協調地方之交控中心提供國道即時路況訊息予用路人。另高速公路之匝道儀控時制

除可由系統自動調整外，高公局交控中心交通工程師亦隨時監看高速公路路況，必要時

以人工調整時制，儘量維持國道行車順暢。 

(四)本次清明節連假雖天候良好，各日國道平均交通量較和平紀念日連假為高，惟在前揭疏

導措施及用路人配合之下，國道整體交通運作大致良好。未來連續假期，高公局仍將持

續精進各項交通疏導措施，並充分利用各種管道強力宣導，儘量維持連假期間國道之交

通服務水準。 

二、省縣道方面，本部公路總局已擬妥公路與客運各項因應措施及建置連續假期疏運專區，民眾可

至該局網站（http：//www.thb.gov.tw/）查詢相關疏運措施資訊。針對易壅塞路段，公路總局

已規劃替代路線、彈性調整號誌時制與連鎖、機動調撥車道、協調觀光主管單位及地方警力

規劃臨時停車場與加強違規取締等交通管制措施： 

(一)為避免 228 連續假期因特定遊樂區舉辦低價促銷活動，導致遊樂場周邊交通嚴重壅塞，

回堵至國道的情形再現，本部路政司前於 3 月 7 日及 3 月 14 日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商「

連續假期高速公路及聯絡道路管制計畫事宜」。另請公路總局配合觀光局加強橫向溝通

及協調地方政府、加強宣導國 5 公共運輸接駁方案、分北（六福村、小人國）、中（日

月潭及九族文化村）、南（墾丁春吶活動）三大重點區域，加強宣導公共運輸優惠措施

及省縣道疏運管制措施，主動於各地方政府之道安會報提案，提醒清明連假掃墓易壅塞

路段應注意事項，並請地方政府提早規劃疏運措施（計畫）。 

(二)另公路總局也提高清明節疏運作業值班層級，提升由副總工程司及組長、副組長擔任指

揮官，並分公路、監理及新聞分組，處理省道路況及客運調度等事宜，有效整合及掌握

疏運資訊及應變能力。未來端午節等連續假期之疏運作業，也將依該值班層級運作。利

用 LINE 成立疏運值班作業群組，並分轄區由工程處、監理所成立工作圈，定時發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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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向民眾說明疏運最新情形。另加入觀光局各區 LINE 群組，建立橫向連繫溝通機制。 

(三)清明節連續假期在各單位的努力下，實施成效良好，鄰近省道 16 處大型墓區及靈骨塔，

僅嘉雲寶塔（嘉義縣水上鄉）於 4 月 5 日上午 10 時出現壅塞車潮，公路總局利用台 82

線 CMS（資訊可變標誌）並於警廣提供即時路況，提醒民眾提前下匝道，行駛替代道路

，致壅塞車流很快紓解；觀光風景區熱點（六福村、小人國、九族文化村、義大世界、

劍湖山世界及麗寶樂園）周邊交通順暢。至省道易壅塞路段除台 26 線、台 1 線水底寮路

口因舉辦墾丁音樂季，車流量大，部分時段行駛速率低於 30 公里/小時；台 9 線蘇花公路

之南澳平交道因火車班次密集柵欄放下時間長，致實際行駛速率慢之外，其餘省道順暢

。 

(四)國道易壅塞路段替代道路除台 9 線靠近頭城交流道附近因掃墓期及出遊車潮多，致平均

行駛速率約每小時 30 公里外，其餘國道替代道路行駛速率均可達每小時 50 公里以上，

快速公路則可達 70~80 公里/小時。本年度尚有端午、中秋、雙十節等連續假期，公路總

局將依不同假期特性研擬疏運措施，並於連續假期前一個月，研擬相關疏運措施，以利

即早週知全國民眾。未來也將持續推動公共運輸優惠套票，吸引民眾搭乘公共運輸。 

三、臺鐵局擬訂清明節疏運計畫，籌措最大運能，配合旅運需求加開列車及加掛車廂，期間共計加

開列車 239 列次及加掛車廂 640 輛，以疏運旅客。為確保行車安全與順暢，臺鐵局於節前已

督導運務、工務、機務及電務等單位，限期完成各項行車相關設備、路線、電車線及號誌等

之保養與全面檢查。103 年「清明節假期」期間，臺鐵局全線共開行 3,908 班次，每日平均提

供 977 班次；共疏運旅客 371.9 萬人次，每日平均疏運 74.4 萬人次，疏運人次較去年清明節

期間成長 5.4%，有效達成疏運使命。對於跨系統間的接駁轉乘，除與高鐵共構站外，另有內

灣支線及沙崙支線提供轉乘服務。 

四、在陸路運輸部分，為擴大公路公共運輸發展成效，本部賡續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

102~105 年）」，透過公共運輸政策引導及穩定的資源投入，持續朝建立無縫公共運輸系統方

向努力，並以每年提高公共運輸載客量 5%、公共運輸滿意度維持 9 成以上、使用電子票證搭

乘公共運輸人次每年成長 5%、市區公車低地板公車比例每年提升 2%為績效目標。又為強化

整體運輸網路關鍵環節，落實無縫接駁理念，本部亦核定競爭型計畫，輔導地方政府整併既

有資源，減少重複投資，並依幹、支線特性，發展合理營運模式，以提升公共運輸服務品質

及競爭力。另在健全路網結構，強化運作效能方面：  

(一)健全完善公路網絡，提升道路及用路安全，建構西濱快速公路為第 3 條縱貫南北快速幹

道。貫通東西向快速公路，辦理省道改善計畫，推動國道 4 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計畫

，改善道路瓶頸及危險路段，推動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台 9 線南迴公路後續

改善、省道橋梁耐震補強及生活圈計畫，建置智慧型運輸系統，提高運輸系統流暢性，

及辦理花東快速公路可行性研究。 

(二)強化軌道運輸服務功能，逐步建立臺灣地區軌道運輸整體路網，推動軌道工程建設及臺

鐵購車計畫，辦理臺鐵捷運化、都會區鐵路立體化、基隆車站遷移、東部鐵路電氣化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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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路段雙軌化、花東線鐵路服務效能提升、南迴線電氣化、臺北機廠遷建、臺鐵汐止

南港三軌化等案設計及施工，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計畫與鐵路立體化規劃，及督促辦理

高鐵苗栗、彰化、雲林站，提供完善城際軌道運輸環境。 

(三)構建都會區捷運路網，興建臺北都會區松山線、土城線延伸頂埔段、環狀線第一階段、

萬大線、信義線東延段及淡海輕軌等路網，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及延伸中壢火車站、

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高雄環狀輕軌等各項建設，提供完善都會區捷運路網。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修正土壤重金屬監測及管制標準相關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1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90） 

江委員就修正土壤重金屬監測及管制標準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按行政院環保署為防止土壤污染惡化，確保土壤資源永續利用，保護人體健康，爰訂定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為確保污染物之風險管理效益，該署經參照國內土地使用管制現況及工業用地

變更特性，針對土壤重金屬監測及管制標準新增之「工業及產業密集區」，為「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所規定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

、環保科技園區，均係使用目的明確且不易變更地目之大型工業生產基地。未來該署就上開

分區之規範，將以正面表列適用之區域範圍；未納入列表之地區則定義為一般地區或農業用

地。 

二、行政院農委會近年來持續輔導農田水利會推動「灌排分離」措施，對於廢（污）水排入農田水

利會灌排系統已進行通盤檢討，並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31 日函頒實施「農業灌溉水質保護方

案」。依該方案，第 1 階段（至 105 年底）優先針對農田土壤受污染地區進行加嚴管制，再

依執行情形逐步檢討後續分階段分區之實施計畫，預計於 110 年灌溉渠道將全面禁止工業廢

水搭排。目前配合循序推動之各階段實施計畫，係由農田水利會採取搭排加嚴管制及加強灌

溉水質監測與管理強度、經濟部及地方政府加強工廠廢水排放之輔導改善、行政院環保署及

各地方環保局加強水污染源管制，其他相關單位則加強排水管理與加速興建排水系統等措施

，逐步澈底改善廢水排放影響灌溉用水問題，維護農業灌溉水質。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經濟部舉辦兩岸貨品貿易座談會未全

程錄影且未全程公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8-275） 

邱委員就經濟部舉辦兩岸貨品貿易座談會未全程錄影且未全程公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

濟部查復如下： 

一、經濟部於 103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31 日舉辦 14 場「貨品貿易協議產業座談會」，對象以產業


